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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安信农险附加防汛抢险工程费用补偿保险（2021 版）条款

本条款为太平洋安信农险上海市防汛应急责任保险（2021 版）（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兹经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在保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在防汛应急期

间为防止灾害蔓延，采取必要、合理的抢险、抢修措施所发生的费用，保险人在

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补偿。

本附加险项下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

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

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防汛应急期间是指根据实时气象、水文、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自相关

政府部门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起，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进行防汛抢险，直至相

关政府部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的一段时间。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安信农险附加防汛水毁工程修复费用补偿保险（2021 版）

条款

本条款为太平洋安信农险上海市防汛应急责任保险（2021 版）（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兹经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在保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在防汛应急期

间防汛设施发生水毁后，为防止或减少损失扩大，采取局部修复等措施而发生的

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补偿。

本附加险项下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

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

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防汛应急期间是指根据实时气象、水文、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自相关

政府部门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起，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进行防汛抢险，直至相

关政府部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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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安信农险附加防汛应急工程责任保险（2021 版）条款

本条款为太平洋安信农险上海市防汛应急责任保险（2021 版）（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在保险期间内，兹经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在保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

由于在防汛应急期间相关政府部门启动应急程序，实施应急工程或其他可能采取

类似应急措施，导致意外事故发生，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被保险人

依法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赔

付。

本附加险项下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

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

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防汛应急期间是指根据实时气象、水文、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自相关

政府部门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起，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进行防汛抢险，直至相

关政府部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的一段时间。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安信农险附加防汛应急救援人员人身伤亡责任保险（2021 版）

条款

本条款为太平洋安信农险上海市防汛应急责任保险（2021 版）（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兹经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在防汛应急期间专业应急救援人员（含市

区两级抢险队伍及专家等）及其他社会力量（含志愿者及经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

认定的见义勇为人员等）参与防汛应急抢险救灾过程中导致人身伤亡，依法应由

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赔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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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险项下赔偿限额包括每人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赔额限额、累计赔偿限

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

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防汛应急期间是指根据实时气象、水文、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自相关

政府部门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起，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进行防汛抢险，直至相

关政府部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的一段时间。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安信农险附加河道防污治理责任保险（2021 版）条款

本条款为太平洋安信农险上海市防汛应急责任保险（2021 版）（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兹经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在保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在防汛应急期

间，进行河道防污综合治理、清理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

失，由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赔偿

限额内予以赔付。

本附加险项下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人每次赔额限额、累计赔

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

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防汛应急期间是指根据实时气象、水文、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自相关

政府部门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起，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进行防汛抢险，直至相

关政府部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的一段时间。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安信农险附加河道污染清理费用补偿保险（2021 版）条款

本条款为太平洋安信农险上海市防汛应急责任保险（2021 版）（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兹经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在保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在防汛应急期

间，因河道堤防、涵闸等相关设施缺陷导致河道污染，需立即清理，在清理过程

中所发生的合理费用，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补偿。

本附加险项下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

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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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

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防汛应急期间是指根据实时气象、水文、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自相关

政府部门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起，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进行防汛抢险，直至相

关政府部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的一段时间。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安信农险附加人员紧急疏散及临时安置费用补偿保险 B款（2021 版）

条款

本条款为太平洋安信农险上海市防汛应急责任保险（2021 版）（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兹经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在防汛应急期间，为确保公众安全，避免

人身伤亡，采取紧急疏散及临时安置等措施时所发生的合理费用，保险人在本附

加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补偿。

本附加险项下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

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

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防汛应急期间是指根据实时气象、水文、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自相关

政府部门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起，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进行防汛抢险，直至相

关政府部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的一段时间。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安信农险附加专家费用补偿保险（2021 版）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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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为太平洋安信农险上海市防汛应急责任保险（2021 版）（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兹经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在防汛应急期间因发生保险事故而临时聘

请外来的防汛救援专业人员、咨询人员等专家参与防汛应急管理工作所产生的合

理的必要的专家费、咨询费、住宿费、交通费、餐费、技术保障等费用，保险人

在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补偿。

在发生保险事故前被保险人已聘请专家发生的费用，保险人不承担补偿责

任。

本附加险项下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

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

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防汛应急期间是指根据实时气象、水文、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自相关

政府部门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起，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进行防汛抢险，直至相

关政府部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的一段时间。


